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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提出 

关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的负担问题，首先请看如下判

决 ①：原告（案外人）余 X起诉被告（申请执行人）胡 X、第三人（被

执行人）邹 X，请求停止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、确认其享有 50%

产权、邹 X协助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、胡 X承担诉讼费用等。一审确

认了余 X50%的产权份额且判决胡 X承担诉讼费。胡 X上诉理由之一

系其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生效债权并无过错，一审判决

胡 X承担诉讼费有误。二审仅改判了一审的诉讼费由邹 X承担，理由

在于案涉纠纷系因邹 X未履行生效判决，一审诉讼费理应由其负担。

基于此，引发笔者如下思考：1.一审尚未全部支持原告（案外人）的

诉请，诉讼费已然全部由申请执行人负担，如完全支持原告（案外人），

毋庸置疑仍由申请执行人负担全部诉讼费，而并无过错的申请执行人

仅仅是为了实现合法债权申请强制执行，却需负担全部诉讼费并不合

理；2.二审改判一审诉讼费由引起纠纷的被执行人负担，依据是胡 X

将诉讼费负担特别列明为上诉理由还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

的负担可扩大适用由被执行人负担部分或全部的诉讼费？被执行人

作为理所当然的过错方难道不应首当其冲被责难吗？诉讼费蕴含实

质公平的杠杆作用发挥是否有力？……司法实践中，案外人执行异议

之诉依照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规定的由形式上的败诉方（案外人或

申请执行人）负担诉讼费占绝大多数情况，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调整

各方利益兼而有之，诉讼费用负担呈现不完全统一态势②（详见下文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
详见（2020）粤 01 民终 8363号民事判决。 

②
详见下述内容的数据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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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检视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情况的实证分析 

执行异议之诉包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与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

之诉 ③。有学者对提取的 455个案例样本进行了分析，其中属于案外

人执行异议之诉受理范围共 427件 ④，占比接近 94%，故本文以案外

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的负担情况作为研究对象，主要选取裁判文书

网 G、J、Z 三省各 50 份生效判决，重点分析诉讼费用负担情况。 

（一）数据统计情况 

案外人的诉讼请求主要涵括“确权+不得（停止）执行”“确认

50%权利份额或一定比例权利等”；法院裁判结果则有“驳回全部诉

讼请求”“确权+不得（停止）执行”“不停止执行+确认50%权利份

额或一定比例权利”等。G、Z两省基本上遵循了由败诉方负担诉讼费

的原则，J省的诉讼费负担形式较为“丰富”。 

（表一  G省 50 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结果统计） 

 
（表二  J省 50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结果统计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③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》的通知(2021.1.1)第五十四执行程序中的异议

之诉：471.执行异议之诉（1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；（2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。 
④
陈赟：“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实证研究——以最高院审判数据分析为基础”，载《法制博览—司法理论与

实践》2020 年 9 月（上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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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表三  Z省 50 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结果统计） 

 

1.对于案外人诉讼主张不能成立、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的，

诉讼费基本上由案外人承担，极少考虑由其他诉讼主体负担，只J省

存在三件由非案外人负担，同时会于文书说理部分特别说明，如考量

诉讼由被执行人引起，故由被执行人负担等，尤其是一审法官更倾向

行使自由裁量权并结合个案论述证成诉讼费的负担问题。 

2.不得（停止）执行则由申请执行人负担诉讼费的情况占较大

比例，这也是诉讼费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则遵循。仍有例外，如案外人

冯X诉请确认案涉房屋执行拍卖款部分财产份额为其所有，并停止对

标的的执行⑤，该判决虽支持了案外人的全部诉请，但文书中有论述

“考虑到申请执行人范XX的债权尚未执行到位，因此案件受理费应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⑤
详见（2019）粤 0103 民初 9857 号民事判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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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X自负”。又如，因被执行人欧阳XX、黄XX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

的发生并无过错，故酌定受理费由XX公司（被执行人）负担⑥。J省支

持案外人主张，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承担诉讼费的比例与单纯败诉方

申请执行人比例相当，也呈现较高比例态势。但Z省存在较大比例的

情况是即使支持案外人诉请，仍由其承担诉讼费，且未于文书说理部

分论及，形式上违反了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的基本原则，令人费解。 

3.对于确认X%权利或其他等诉请诉讼费的负担规则更为多样，实

践中做法不尽统一。G省与J省在确认部分胜诉、部分败诉案件中，对

于诉讼费承担主体选择较为平衡，系充分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

现。 

（二）分析研判结果 

 
（图一  总表数据统计） 

总体结果表明，对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适用《诉讼

费用交纳办法》，由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的单一规则至少存在两处弊端： 

一是遗漏引起诉讼的被执行人的责任。驳回诉讼请求的案外人执

行异议之诉中，诉讼费全部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承担，是败

诉方承担诉讼费原则的有力贯彻执行，但却忽略了引起该类诉讼的始

作俑者—被执行人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⑥
详见（2021）粤 0103 民初 559号民事判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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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法官在判定案件诉讼费负担时享有的“无规则”自由裁量权。

“自由”分配诉讼费用负担予不同主体，却无相应裁判说理内容，可

能引起当事人对于诉讼费负担同案不同判的诟病，因此该权力应在预

定的框架内进一步限缩适用。 

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诉讼费用负担结果种种不统一亦是裁判

尺度不统一、同案不同判的重要体现，该表现结果亦具有一定客观性，

主要源于规范的缺位。 

二、溯源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问题的规范缺失 

（一）法律层面之缺失：规范不清晰 

诉讼费通常被认为是与当事人诉权行使以及司法公信力相关的

一个重大问题⑦。“只有当法律适用者明确地列举出其依据和规则，

才可能检验和确保平等对待⑧”。目前，关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费收

取标准与负担问题主要依据的是国务院制定并自2007年4月1日起施

行的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（以下简称交纳办法），该交纳办法中并

未专门对执行异议之诉类案件予以规制。对于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收

费标准有较好的实践成果与规范制定的基础，但仍不完全统一，更遑

论诉讼费的负担问题。而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9日发布的《关于

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(一)》(向社会公开征求

意见稿)中对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诉讼费收取规定如是：案外

人针对执行标的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受理费，以当事人请求排

除强制执行的标的财产金额或者价额作为计算基数，按照交纳办法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⑦
冉崇高：“以实现诉讼费制度功能为视角论我国诉讼费制度改革”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16年第 2 期第 92

页。 
⑧
[德]卡尔·拉伦茨：《法学方法论》，陈爱娥译，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，第 39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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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财产案件标准……。该司法解释尚未正式实施，

即便如此，其亦只规定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诉讼费收取的基本规

则，并未就诉讼费的负担详细规定。可见目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

诉讼费负担仍按照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：“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

担，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。部分胜诉、部分败诉的，人民法院根据

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……”。但《民

事诉讼法》对该制度的规定是在交纳办法出台之后，即交纳办法中并

未对该复合型制度予以举例具体规制，且交纳办法无法涵盖案外人执

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问题，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程序特殊之处在

于必存在三方主体，机械、绝对地适用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会产

生假性正义而背离公平和正义⑨，因此对于该类诉讼的“败诉方”如

何定义，诉讼费如何在诉讼主体间分配负担，成为亟待重塑并通过法

律条文规制的问题。廖森林：“胜诉方负担民事诉讼费用研究-由深圳中院诉讼费用

复核第一案引发的思考”，载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4期，第169页。 

 

（二）实践层面之差异：操作不明确 

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缺位良久，部分

省份出台了指导意见或审理指南，其中针对诉讼费收费标准有所规

定，但仍存在区别，如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异议诉讼案件

受理与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粤高法发[2011]43 号）（试行）第十八条

规定，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诉讼，应当根据其诉讼请求的标的额，按

照交纳办法规定的财产案件收费标准交纳 2013 案件受理费。其他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⑨
廖森林：“胜诉方负担民事诉讼费用研究”，载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4期，第169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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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的执行异议诉讼案件按非财产案件交纳案件受理费（非财产案件交

纳案件受理费为每宗 100 元）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之

诉案件疑难问题解答（一）中：二十、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受理费按何

种标准交纳？由哪方负担？根据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审

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收取案件受理费。具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，根

据案外人、申请执行人停止或者许可执行所得利益数额为基础计算案

件受理费。该院关于完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解决基本执行难工作

的通知（浙高法〔2018〕80 号）规定统一案件受理费收取标准。执

行异议之诉案件（包括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

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）属于财

产案件，应依据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、第十七条、第十九条的规

定通知当事人交纳案件受理费。二审发现一审法院按照非财产案件收

取案件受理费的，仍应按照财产案件通知当事人交纳二审案件受理

费。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》

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，其中（一）中规定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当依据

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一条以及交纳办法规定的财产案件收费标准交

纳案件受理费，确认了所有执行异议之诉类型均按照财产性标的收

费。各省高院指导性法律文件总体思路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根据

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，按照财产案件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，

具体金额根据当事人请求停止的所得利益数额为基础计算；诉讼费负

担除依据交纳办法第十九条规定，暂无具体指引或指南可予适用，正

在征求意见的司法解释也未将诉讼费负担规则写入，故对案外人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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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的理论基础充分讨论，进而予以法律规制实有必

要。 

三、定位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规则的理论基础 

通过诉讼制度合理分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、责任和风险，并通过

这种责任和风险的合理分担来保护诉权，抑制滥诉，找到我国解决诉

讼公正、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平衡之路 ⑩，以期保障实质公平。建立

合理且符合国情的诉讼费制度，必须对诉讼费制度的功能有科学的定

位与把握 11。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收费标准已基本形成，但诉

讼费负担仍处空白，修正审判与执行交织、实体共程序并行的案外人

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费负担规则则是对我国诉讼费制度整体框架进

行必要的补充。 

（一）杠杆作用：保障实质公平兼具惩罚性质功能 

1.保障实质公平—案外人、申请执行人权利保障。从当事人诉

权保护角度来说，应当以利于当事人接近司法、利用司法实现自己权

益为标准设定诉讼费标准 12
。为救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实体

权益，其有权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13，实现真实权利人的公平正

义，该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救济真实权利人，但从审判实践及上述裁

判文书分析结果来看，如案外人主张未获支持，诉讼费全部由败诉方

（案外人）负担，未免过于严苛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⑩傅郁：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，[J]北大法律评论.（2001）第 4 卷.第 1 辑，第 256 页。 

11冉崇高：“以实现诉讼费制度功能为视角论我国诉讼费制度改革”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16 年第 2 期，第

93 页。 
12
夏旭丽：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交纳标准的检视——以诉讼费用功能为分析视角，载《广东第二师范学

院学报》，第 2020 年第 4 期，第 78 页。 

13沈德咏主编：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》（下）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，第

823 页。 
 



9 
 

申请执行人为实现自身的合法债权，如在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

给付内容尚未实现，却需面临败诉后承担诉讼费的风险，则不利于保

障申请执行人的实质公平。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，权利均应受到保

护。当二者无法得兼，可考虑通过调整诉讼费负担予以保障。案外人

与申请执行人适用过错责任，有过错才承担诉讼费责任。案外人执行

异议之诉中申请执行人“被迫”参加诉讼，不仅中断了生效法律文书

的执行，还需承担所谓的败诉方应承担的诉讼费用，其过错究竟为

何？仅因其是“被告”“败诉方”？按照过错责任原则，应以行为的

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，行为人有过错才承担民事责任。否则即便案

外人的主张获得支持，如申请执行人不存在过错，亦不应承担诉讼费。

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已为实现合法权益付出了诉讼

成本（时间、精力等），基于公平合理原则，申请执行人应有条件地

承担极少部分的诉讼费用，且应于裁判文书中明示。 

2.惩罚性质功能—被执行人过错推定责任。在无需承担责任的

情况下，侵害者将不会尽到任何谨慎，因为行为谨慎需付出成本却不

会带来任何收益；如果事故发生，他们不用承担任何费用，因此，事

故发生率的任何降低都与他们无关 14。被执行人通过无实质权利受损

且无需分担诉讼费的方式置身事外于执行异议之诉，无异于损害案外

人与申请执行人的利益。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文书的法定义务，违

背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，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法益。执行程序中虽

不必然产生执行异议之诉，但执行异议之诉一旦中断执行程序，究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
（美）萨维尔著：《法律的经济分析》，柯华情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5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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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源系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，故被执行人对于诉讼

的启动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。诉讼费收取标准具有门槛效应，诉讼费

的负担则蕴含着以制裁为导向的教育作用，二者均受利己之动因的影

响。在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里，每一个纠纷解决的当事人被假定为理

性的经济人，他们做出纠纷解决行为选择的标准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为

前提的。在做出选择之前，理性人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,以实现自身

收益最大化的目标，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均衡 15。诉讼费对

诉讼中不诚信一方附加经济责任会产生警示与惩戒效果，从而达到促

进诉讼资源有效利用的正向目标 16。有观点认为被执行人并非不愿将

执行标的交予执行，其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启动亦属于被动加入，诉讼

利益对抗的双方系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，故仍应按照诉讼结果的胜负

比例规则在该二者间分担诉讼费。事实上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被

执行人只能被动加入，如单纯适用狭义上两方构造中由败诉方负担诉

讼费，均无利于保护法律上善良之人和积极主张权利的权利人的合法

利益。 

设想构建“果之毒树”规则。借鉴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旨在保护

刑事被告人的著名规则—“毒树之果”。该规则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

中发挥着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要作用，我国刑事诉讼在移植该项规则的

过程中，形成的成果为有条件的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即对于刑事

诉讼中非法程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。举重以明轻，案外人执行异议

之诉诉讼费负担亦可构建“果之毒树”规则，进行源头追踪责任承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
李莉：法经济学与纠纷解决，载《河北法学》2008 年 7 月第 26 卷第 7 期，第 117 页。 

16
夏旭丽：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交纳标准的检视——以诉讼费用功能为分析视角，载《广东第二师范学

院学报》，第 2020 年第 4 期，第 9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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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。如前所述系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致，作为污染水流

的源头即便不承担全部责任，亦应分配一定责任。案外人执行异议之

诉启动后，法院实质是在判定案外人所享有的实体权益与执行债权人

所享有的债权谁应当优先保护，表面上看利益权衡主体在于案外人与

申请执行人之间，但从诉讼主体构造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存在三方，

无论被执行人是以被告或第三人地位参与诉讼，均无法掩盖系其引发

纠纷的“罪魁祸首”角色。因被执行人应履行的义务已通过生效法律

文书确认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判决的结果并不会影响其利益，

最终结果只会在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转移适用，被执行人权益并

无受到实质影响。如在诉讼费部分不予判定被执行人负担部分或全部

责任，判决结果则无法体现被执行人在引起诉讼方面存在的过错。被

执行人系执行依据生效文书“败诉方”已是既定事实，将其纳入交纳

办法第二十九条中的“败诉方”，适用“过错推定”理论可恰当对其

予以规制。必须以支付诉讼费用来让诉讼人有所顾虑，让他们必须为

判决付费，为逃避判决的每一种手段付费 17。作为“果之毒树”“污

染水流的源头”，被执行人承担一定诉讼费责任亦能够督促其积极履

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定义务。 

（二）衡平作用：行使自由裁量权兼具统一裁判尺度 

1.行使自由裁量权—法官权利的扩张与限制。执行异议之诉系理

论与实践、实体与程序碰撞交锋最为激烈的领域，由于执行异议之诉

存在诸多的理论争议，加之我国执行异议之诉又有若干特殊规定，以

及程序法和实体法规定得不完善、不协调，导致司法实践中问题层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[法]孟德斯鸠著：《论法的精神》，许明龙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12 年版，第 66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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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穷，各地法院的裁判分歧不断18。如前数据分析，诉讼费负担方面

则体现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。自由裁量权虽是法官实现公平正义

的有效手段，但亦应在既定框架下实现，既需一定扩张亦需合理限制。 

2.统一裁判尺度—同案同判的要义。诉讼费分担的判定属于法律

适用中统一裁判尺度的应有之义。交纳办法实施之时并未出台现今相

对完备的执行异议之诉。法律及司法解释亦未对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

的收取与负担作进一步详细规定或修正。从诉讼主体构造上看（如下

图 2、3），执行异议之诉存在三方与执行标的关联主体，而一般民

事诉讼基础关系构造：原告、被告，这就必然使得前者诉讼费负担更

加复杂，难以统一，司法实践中已产生较大争议。为避免实操中不同

做法，造成法院裁判标准不统一。有学者认为应对胜、败诉标准及应

考虑的具体情况进行类型化处理，确定合理的胜、败诉判定及比例划

分依据，增强当事人对将承担之诉讼费用的可预见性 19，笔者较为赞

同，因此进一步规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不同情况下的诉讼费负担

问题实有必要。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
范向阳主编：《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则与裁判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年版，第 2 页。 

19
王明辉：“诉讼费制度调控功能的修复与强化”，载人民司法(应用)［J］2016(6)9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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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2 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关系图）     （图 3  一般民事诉讼关系

图） 

四、修正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负担规则的法律规制 

遵循“过错推定-过错责任”理论的守正和创新总思路，进一步

融合“判决结果-文书说理”，将诉讼中各主体存在的实际情况融入

裁判文书，建构起以被执行人应当负担诉讼费+案外人、申请执行人

有过错才需承担责任的基本规则体系。 

（一）强调“过错推定-过错责任” 

适用交纳办法规定的败诉方负担诉讼费，对“败诉方”作合理扩

大解释，“败诉方”涵括被执行人。一般民事诉讼构造中，存在“原

告-被告”关系，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时预先交纳诉讼费，如全部胜

诉，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；如全部败诉，由原告全部承担；如部分

胜诉、部分败诉，法院则根据胜负数额比例，计算诉讼费的分担比例。

简言之，谁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，谁无需支付诉讼费。案外人执行异

议之诉系案外人-申请执行人-被执行人三方构造，如根据谁无理谁负

担诉讼费基本规则，被执行人对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启动适用

“过错推定”原则，除非其能证明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启动不具

过错（实际上接近于零）。如案外人败诉，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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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担诉讼费；如案外人胜诉，申请执行人不得已申请强制执行，本身

并无过错，诉讼结果却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利益，并无过错的申请执

行人还需承担诉讼费，显失公平，故此时应由被执行人承担全部诉讼

费用。 

（二）融合“判决结果-文书说理” 

如前所述，遵循“败诉方”负担诉讼费基本原则，融合“判决结

果-文书说理”。对此，法院应公开诉讼费用裁判的心证，增强诉讼

费用裁判文书的说理，充分对诉讼费用裁判的结果释疑 20。以裁判结

果为导向，认定案外人、申请执行人是否应负担诉讼费，并在裁判文

书中予以体现，从而达到平衡三方主体间的利益，最大限度发挥诉讼

费负担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的杠杆作用。 

  
（图 4  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负担诉讼费类型） 

1.“案外人（败诉）—被执行人”案件诉讼费负担规则。 

一方面，因案外人作为原告启动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且其主张

停止执行、确权或协助过户等请求均未获法院支持，应视为案外人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
何四海、何迈：论诉讼费用裁判的救济，载《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》2020 年第 4 期，第 75 页。 



15 
 

诉，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，这也是交纳办法规定由败诉方承

担诉讼费用蕴含之意，故应承担诉讼费用。另一方面，被执行人无论

系作为被告亦或是第三人，均适用“过错责任”理论，被执行人亦应

承担诉讼费用。 

 

（2）“案外人胜诉 21—被执行人—申请执行人不存在过错”型

案件诉讼费负担规则。 

申请执行人在执行所依据的生效判决诉讼中，已经负担了一定的

诉讼费用，执行阶段基于标的物的外观查封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标

的物本无过错，无需承担诉讼费。否则按财产案件收费标准收取申请

执行人的诉讼费，无形中增加了申请执行人的负担。 

A.案外人停止执行的请求得到支持且无过错的情况下。案外人胜

诉，一般不承担诉讼费； 

B.案外人对执行标的被采取执行措施有一定过错或者在执行异

议审查阶段怠于行使诉讼权利的，如未及时提交证据、异议审查阶段

未按法律规定要求及时支付相应款项，由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共同承担

诉讼费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
案外人主张确权和过户支持其一，视为案外人胜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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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“案外人胜诉—被执行人—申请执行人存在过错”型案件诉讼

费负担规则。 

 

4.“案外人部分胜诉—被执行人—申请执行人无/存在过错”型案

件诉讼费负担规则。 

执行异议之诉中存在较大比例的执行标的登记在一方名下被作

为其财产执行，该执行标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司法实务中不会停止

对该标的的拍卖，但对于一方享有的拍卖后的实体权益会予以保留，

不得损害案外人的财产份额。该类案件中诉讼费的负担通常会按照比

例分别负担诉讼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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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论 

执行异议之诉被形容为内涵及其丰富、架构格外复杂、冲突尤为

剧烈 22的民事诉讼，本文仅针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费的负担规

则进行大胆设想（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可参照适用），赋能案外人执

行异议之诉诉讼费用负担于杠杆与衡平作用，以期全面实现诉讼费制

度功能 23。 

 （作者单位：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详见：陈克：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框架、审理阶段及可变因素（二）▏民商辛说；“辛正郁按”部分。 

23冉崇高：“以实现诉讼费制度功能为视角论我国诉讼费制度改革”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16 年第 2 期，第

9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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